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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錄 

日期：101 年 9 月 20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生命科學館 6 樓會議室（R 628） 

出席：黃委員玲瓏、林委員璧鳳、吳委員益群、鄭委員石通、周委員子賓、 
張委員震東、高委員文媛、潘委員建源（請假）、周委員宏農、董委員

桂書、余委員榮熾（請假）、王委員愛玉、許委員瑞祥、張委員耀文、莊

委員鈴川、施委員秀惠（請假）、陳委員淑華、陳委員偉民（請假）、周

委員蓮香（請假）、于委員宏燦、嚴委員震東、葉委員開溫、陳委員秀男 
 

主席：郭院長明良 記錄：黎技士錦超 

列席：胡主任哲明(國際學術交流中心)、丁副主任照棣(國際學術交流中心)、 
張秘書倩妮、張助理瑞珠、林助理柏安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院出版之 Taiwania 學術期刊線上投稿暨審稿系統之建置進度，提

會報告。 

說明：因應 Taiwania 申請進入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之計

畫及使審稿流程標準化，經本(101)年度第一次 Taiwania 編

輯會議討論，決議建立線上投稿系統，並以外商湯森路透 
(Thomson Reuters) 公司為合作對象，使用其產品

ScholarOne Manuscripts 作為線上投稿系統之平台。目前已

和湯森路透公司簽訂三年契約，年費為 3,800 美金，並以一

年支付一次，共支付三次之方式進行；惟第一年除年費外尚

有系統設定費用 3,500 美金，故三年之費用總額為 14,900 美

金。Taiwania 專屬線上系統目前已建置完畢上線，惟目前為

試用階段，僅供內部測試之用，待 9 月 24 日本校會計室人員

至現場操作查驗功能無誤後，預定於 10 月 1 日正式對外開放

系統使用。 

二、 本院 101 學年度國際學術交流中心業務，提會報告。 

說明：有關本(101)年 6 月至 12 月期間之國際交流業務內容，請參

附件 1（略）。 

三、 本院 101 學年度院新生日活動及課程順利完成，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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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本院首次於博雅教學館開授研究生入門(Graduate Student 
Orientation) 3 天課程(2012/09/01-03)，共計 182 位研究所新

生全程參與，學生於課後完成心得報告上傳繳交。此次授課

師資包括院內、院外、校外及國外。對於本院研究生入學前

之各項培訓課程及課後討論，期能協助研究所新生快速適應

新的研究環境、善用本校學習與研究資源，進而規劃自身研

究成長目標。另 101 學年度院系大學部新生暨新生家長日活

動，共逾 170 位新生與新生家長參加，已於 9/8 假博雅教學

館舉辦，圓滿結束。 

四、本院 101 學年度課程委員會委員名單，提會報告。 

說明：依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院課程委員會推選委員

共 10 名，每學年由院長提名，其中一名應包含院學生代表一

名，經院務議通過聘請之，且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提名

人選請參考附件 2。 

五、分細所楊西苑教授專案申請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休假研究案，提會

報告。 

說明：楊教授因近期將發表之研究成果，引起美國研究同仁興趣，日

前已受邀赴美伊利諾大學芝加哥分校進行合作。此突發狀況，

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第 6 點規定，得專案簽准後依規

定提出教授休假研究申請，休假期間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目前本案經 2727 次行政會議通過。 

貳、 討論事項： 

一、 本院國際學術交流中心提：本院擬與中國科學院北京基因組研究所

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草案請參附件 3)（略），提會討論。 

決議：通過後送行政會議。 

  

二、 本院提：「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請參附件 4)(附件 4-1 對照表；附件 4-2 修正草案；附

件 4-3 校函及母法) （略），提會討論。 

         說明：本次修正係依據校方 101.8.9 校人字第 1010056900 號函規定

辦理，將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 5 條第 3
項，納入本院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範之。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 
(一)原增列第三條第二項改列為第三條第一項第六款，並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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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款改列為第七款。 
(二)補增文字：「如事證明與法令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

修改為「如事證明確與法令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
（參會議紀錄附件 1）。 

         

三、 本院提：「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請參附件 5)(附件 5-1 對照表；附件 5-2 修正草案；

附件 5-3 校函) （略），提會討論。 

說明：本次修正係依據校方 101.8.21 校教字第 1010062535 號函規

定辦理，將有關新聘專任教師甄選程序應徵人數未達 3 人時

之特殊情況規定，其核可程序修正為「經教務長核可」後，

始可進行甄選程序。 

決議：通過。 

         

四、 生化科技學系提：「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新聘教師

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參附件 6)(附件 6-1 對照

表；附件 6-2 修正草案) （略），提會討論。 

說明：主要修正係配合校方規定辦理，並經該系 101.8.24 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 
修正第四條第三款增列文字內容：「若未達三人時，經教務長

核可後，亦可進行甄選程序」，修訂為「若未達三人時，需經

教務長核可後，始可進行甄選程序」（參會議紀錄附件 2）。 

 

五、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提：「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分子與細胞

生物學研究所教師評鑑辦法及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參附

件 7）(附件 7-1 對照表；附件 7-2 修正草案；附件 7-3 院母法) （略），

提會討論。 

說明：配合校院辦法做法條之增修及文字修正，並經該所 101.8.10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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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本院提：「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圖書委員會組織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請參附件 8) (附件 8-1 對照表；附件 8-2 修正草案) （略），

提會討論。 

說明：修正本委員會組織辦法第五條：「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圖書館相關人員列

席。」。因本委員會主要功能為討論院內期刊年度續訂之細節，

其必要召開時間係為一年一次，故因應實際情況，經 101.6.20 
100 學年度第一次院圖書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將本委員會組織

辦法第五條所規定之每學期一次修正為每學年一次，並依程序

提院討論。 

決議：通過。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13 時 10 分)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100.12.27.本校第269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9.20.本院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 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會議修正條文 原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教師(研究人員)新聘

資格、等級、聘期等

之審議。 
 二、教師 (研究人員 )升

等、改聘之審議。 
 三、教師(研究人員)不續

聘、停聘及解聘之審

議。 
 四、名譽教授致聘之審議。 
 五、教授、副教授延長服

務之審議。 
六、系(所)教評會有關教

師解聘、停聘或不續

聘之決議，如事證明

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

或顯有不當時，本院

教評會得依規定審議

變更之。因教師紛爭

或特殊事故致系(所)
級教評會不能正常運

作者，本院教評會得

逕行議決之。 
 七、其他依法令規定應經

學院教評會審議之事

項。 

  
 

第三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教師(研究人員)新聘

資格、等級、聘期等

之審議。 
 二、教師 (研究人員 )升

等、改聘之審議。 
 三、教師(研究人員)不續

聘、停聘及解聘之審

議。 
 四、名譽教授致聘之審議。 
 五、教授、副教授延長服

務之審議。 
 六、其他依法令規定應經

學院教評會審議之事

項。 

 系(所)教評會有關教師解

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

議，如事證明與法令規定

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

本院教評會得依規定審議

變更之。因教師紛爭或特

殊事故致系(所)級教評會

不能正常運作者，本院教

評會得逕行議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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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 

98 .12.24.本院98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99.3.30.本校第2617次行政會議討論修正通過 
100.6 .16.本院99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100.9.22.本院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100.11.9.本院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100.12.27.本校第269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9.20.本院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次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訂

定。 

第二條 本會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院長（召集人）、副院長、各系所主任及所長。 
 二、 推選委員：由本院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就專任教授推選之，其人數

應比當然委員人數多三名。推選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在任期中出缺時，得再行補選，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但

教師於該學年度將出國超過半年以上時，不得被選為推選委員。

當選為推選委員後出國超過半年以上者，應即喪失委員資格。各

系所擔任推選委員人數不得超過二名。 

第三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 教師(研究人員)新聘資格、等級、聘期等之審議。 
二、 教師(研究人員)升等、改聘之審議。 
三、 教師(研究人員)不續聘、停聘及解聘之審議。 
四、 名譽教授致聘之審議。 
五、 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之審議。 
六、 系(所)教評會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議，如事證

明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本院教評會得依規定

審議變更之。因教師紛爭或特殊事故致系(所)級教評會不能

正常運作者，本院教評會得逕行議決之。 
七、 其他依法令規定應經學院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四條 本會推選委員之選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上課開始後二星期內辦理完成。

推選委員之任期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五條 本會會議每學期至少舉行一次，由院長召集之。非達全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不得開議。涉及審議教師升等之審查會議，會議時間

以三小時為原則，出席委員應全程参與，不得於會議結束前離席。 

第六條 本會之當然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得指定具同級教師資格非本會委員



代理出席；推選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代理。 

第七條 本會會議時，採無記名投票。對教師新(改)聘、升等之審查，以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本院始向校方推薦。其他議案除相關法

規有明文規定者外，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為決議。但教師

之停聘、解聘、不續聘之決議應經全體委員總額過半數同意。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第九條 本會委員在審查或討論與自身利益有關之事項時，應自行迴避，未自

行迴避者，主席得請該委員迴避。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本校暨本院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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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四條甄選委員會甄選程序如下

J 本玲、教師出缺時，由員額出

、 缺的該組教師提出徵選專長

領域，經~務會議同意後公

告 。 若為新增教師員額時，

由 jh 務規畫1) 委員會提出徵選

專長領域，經系務會議同意

後公告 。 且應於擬新時專任

教師起時之日半年以前，將

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送院核

可後公開刊登於國內外著名

而合過之報紙、雜誌或網站

上，並由玲、收件後，將應徵

資料轉甄選委員會進行甄

選 。

J 公開徵才時間至少應達兩個

/、月 。 但如有經甄選委員會認

定，並報院長核可之情形

者，不在此限 。

wj 甄選委員會應於應徵者達三

7 、人以上時，始進行甄選程

序 。若未達三人時 、奇怪教務

長核可後 ，你可進行甄選程

主二 、dF
、申請本玲、新時專任教師者應

'<fl3， 主動提供應徵資料，其中至
少應包括學經歷、著作目

錄、教學計畫、研究計畫及

推薦函三封 。

:{f"、甄選委員會針對申請新時專

.Þ， 任教師之應徵者公開討論
後，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

決，並以同意票超過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為通過，向本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為專任

教師候選人。

原條文 I 修正說明 | ‘ 

第四條甄選委員會甄選程序如下

卜本系、教師出缺時，由員額出

- 缺的該組教師提出徵還專長

領域，經萍、務會議同意後公

告 。 若為新增教師員額時，

由系務規劃委員會提出徵還

專長領域，經系務會議同意

後公告 。 且應於擬新時專任

教師起時之日半年以前，將

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送院核

可後公開刊登於國內外著名

而合適之報紙、雜誌、或主罔站

上，並由~收件後，將應徵

資料轉甄選委員會進行甄

選。

2 、公開徵才時間至少應達兩個

月 。 但如有經甄選委員會認

定，並報院長格可之情形

者，不在此限 。

3 、甄選委員會應於應徵者達三

人以上時，始進行甄選程

息 。

4 、申請本 3年新時專任教師者應

主動提供應徵資料，其中至

少應包括學經歷、著作目

錄、教學計劃、研究計劃及

推薦函三封 。

5 、甄選委員會針對申請新時專

任教師之應徵者公開討論

後，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

決，並以同意票超過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為通過，向本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為專任

教師候選人 。

1.第 3 點新增應徵者

未達 3 人時，經教

務長核可後，亦可

進行甄選程序 。

2. 第 4 點...教學計

劃、研究計畫1) ) 

劃"字修正為"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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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罪案)

品~忠

1的件之

民國 93 年 6 月 11 日第 5 次秀、務會議通過

民國 93 年 6 月 1 7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1 2 月 6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玲、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l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l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 1 年 8 月 24 日 1 0 1 學年度第 2 次玲、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確保師資之卓越，並使所聘師資專長

領域能符合發展之需要，特依據本校各學院新時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訂定本辦

法 。

第二條 本玲、設置「新時教師甄選委員 會 J (以下簡稱甄選委員會〉辦理教師甄選事宜，並於

完成甄選後將推薦人還向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 如有不推薦者，應敘明理由送

院備查 ;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得另備資料申請覆議。

第三條 甄選委員會委員共七名 。 委員組成方式 : 毒、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外，本玲、教師

出缺時，由教師員額出缺的該組推舉三名委員與院長指派三名委員組成之 。 若為新

增教師員額時，貝1J 由玲、務會議推舉三名委員及院長指派三名委員組成之 。 其中院長

拈派委員得為所內或所外之教師，但均須具有本校「教師評估準貝1J J 所列因學術成

果而得兔辨評估之條件 。

第四條 甄選委員會甄選程序如下

_ h"、本系教師出缺時，由員額出缺的該組教師提出徵選專長領域，經玲、務會議同意後公

告 。 若為新增教師員額時，由系、務規劃委員會提出徵選專長領域，經玲、務會議同意

後公告 。 且應於擬新時專任教師起時之日半年以前， }!尋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送院核

可後公開刊登於國內外著名而合適之報紙 、 雜誌或出罔站上，並由秀、收件後，將應徵

資料轉甄選委員會進行甄選 。

.::-- 59 公開徵才時間至少應達兩個月 。 但如;有經甄選委員會認定，並報院長核可之情形者，

不在此限 。

戶 甄選委員會應於應徵者達三人以上時，始進行甄選程序 。若未達三人時 ?這枷長
格可後， lJf知進行甄進程序。 -毛TE

(QJ 4)，申請本系、新時專任教師者應主動提供應徵資料，其中至少應包括學經歷、著作目錄、

教學計畫 、研究計畫及推薦函三封 。

1-~、甄選委員會針對申請新時專任教師之應徵者公開討論後，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

、 並以同意票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為通過，向本玲、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為專任教師

候選人 。

第五條 候選人最高學歷如為本系、授予，且離校後末在其他單位從事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工

作兩年以上，應不列入為候選人，惟具有特殊專長或優異表現經甄選委員會認定者，

不在此限 。

第六條 本辨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

第七條 本辨法:經~務會議通過，報經院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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